
本报9月26日讯(记者 赵磊)

奎文区一名妇女为了投资做生
意及还银行贷款，先后以揽工
程、共同投资建混凝土厂为名，
诈骗好友现金共计145万元。9月
26日，记者获悉，奎文警方已经
将嫌犯抓获，目前嫌犯被依法逮
捕。

51岁的张女士接到了朋友
黄某的电话。黄某声称，自己手
上有一个挣钱的买卖，但是手头
上没有挖掘机。“寒亭要修公路，
我走的一个局长的关系，可以安
排挖掘机进去，一个月能挣三万

二。”张女士心动之下，想买台挖
掘机承包下这个工程。为了挣
钱，张女士同意了黄某提出的
预交20万元押金的条件。过了
不久之后，张女士就将20万元
交给了黄某，其中15万通过汇
款。此后，张女士找人租来了两
台挖掘机。

之后，张女士开始催问黄某
工程什么时候开始，对方却称工
程时间推迟。三个月后，黄某找
了个借口说公路部门不让张女
士承包工程，但是她表示之前的
20万元可以退出来。然而，20万元

还没退，黄某就再次找到张女
士。“我一个朋友要建混凝土厂，
还差100万。咱俩一人出50万，每
年利息就有40%。”

经过之前的事情，张女士仍
然没有对好友起疑心，并且再次
给黄某汇去了50万元。而贪心不
足的黄某，继续使用她的招数，
声称混凝土厂还需100万元。张
女士自己的存款并不够，但是她
还是找亲戚朋友借来了75万元
给黄某。半年时间，总共交出145

万元后，张女士这才慢慢起了疑
心，因为承包挖掘机工程的事情

迟迟没有答复，所以她对于混凝
土厂的事情也心存疑虑。

于是，张女士提出要到厂里
看看。黄某见推脱不过，就将张
女士带到了潍安路一处厂房。但
是，两人也仅仅是进去转了一
圈，连厂子的负责人都没见，黄
某就拉着张女士匆匆离开。后
来，张女士偶然得知黄某欠下巨
额债务至今未还。但是，这个时
候张女士去向黄某要钱，黄某就
一直百般推脱。

2012年3月27日，见百余万资
金讨不回来，张女士到奎文公安

分局报案，刑警大队民警立即展
开侦查，但是警方数次抓捕无
果。这段时间内，由于张女士多
次索要及迫于公安机关的压力，
黄某分两次将47万元钱汇给了
张女士。8月1 4日，民警依据线
索，将黄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黄某今年41岁，家
住奎文区东风东街一居民小区，
她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黄某供述，诈骗的钱财已经被用
于做生意投资及还债还贷。9月
26日，记者获悉，黄某已经被奎
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谎称揽工程、投资建厂，让朋友出资

骗来145万还了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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